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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依据《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团体标准《L-精氨酸

技术规范》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于2026年6月份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T2026537。

本标准由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由河北省质量信息

协会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为：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依诺胥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隆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重要意义

L-精氨酸是一种重要的碱性氨基酸，广泛应用于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

剂、医药中间体等领域，在营养强化、代谢调节、氨代谢转化等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微生物发酵法是目前生产L-精氨酸的主流工艺，具有原料来源广、

产物纯度高、适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等特点，是支撑氨基酸产业绿色低碳、

高效稳定发展的核心技术路线。

随着食品、饲料、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市场对L-精氨酸的纯度、稳定

性、安全性、一致性要求不断提高，高端应用场景对产品透光率、手性纯度、

杂质控制、重金属与盐类指标均提出更加严苛的标准。同时，国家大力推动

生物制造产业绿色升级，鼓励发酵行业推行节能降耗、减污降碳、资源高效

利用。当前市场上缺少规范、可落地的微生物发酵生产L-精氨酸全过程技术

规范，导致企业生产工艺差异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绿色制造水平不一。

制定本标准，有利于统一发酵生产L-精氨酸的菌种、工艺、控制、提取

纯化、质量检测、安全环保等关键技术要求，提升产品批次一致性与高端适

用性，推动发酵工艺向高效化、绿色化、标准化升级，促进氨基酸行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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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

《L-精氨酸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编制遵循规范性、一致性和可操作性的

原则。首先，标准的起草制定规范化，遵守与制定标准有关的基础标准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编制起

草；其次，该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协调一致，相互兼容

并有机衔接；再次，该标准的制定符合L-精氨酸生产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6年4月，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织开展《L-精氨

酸技术规范》编制工作。2026年5月—2026年6月，起草组进行了《L-精氨酸技

术规范》立项申请书及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编制，明确了编制工作机制、目标、

进度等主要要求。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2026年4月上旬，召开第一次标准起草讨论会议，初步确定起草小组

的成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相关单位和负责人员的职责和任务分

工；

（2）2026年4月中旬-2026年4月下旬，起草工作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检

索国家及其他省市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调研各同类产品的情况，并进行总结

分析，为标准草案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3）2026年5月上旬，分析研究调研材料，由标准起草工作组的专业技术

人员编写标准草案，通过研讨会、电话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标准的主要内容进

行了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名称为《L-精氨酸技术规范》。本标准起草牵头单

位河北安米诺氨基酸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提出立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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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经归口审核，同意立项；

（4）2026年5月7日，《L-精氨酸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立项；

（5）2026年5月中旬-2026年6月上旬，起草工作组召开多次研讨会，对标

准草案进行商讨，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L-精氨酸的分子式、结构式、

工艺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

期，初步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工作组将标准文件发给相关标准化专家进

行初审，根据专家的初审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及依据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L-精氨酸的分子式、结构式、工艺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微生物发酵生产L-精氨酸。

2.规范性引用文件及主要参考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主要参考文件包括：

GB 28306—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L-精氨酸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分子式和结构式

本章明确给出L-精氨酸的分子式及对应化学结构式，是基于L-精氨酸固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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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属性制定的基础标识内容，可直观界定产品化学本体，为产品身份识别、检验

判定、技术资料编制提供统一依据。

5.工艺要求

本章结合微生物发酵法生产L-精氨酸的全流程特点，依次对发酵、提取、浓

缩、粗品重结晶四大核心工序制定明确工艺参数、操作规范及异常处置要求，其

中发酵环节规定了菌种接种、培养基灭菌、温度、pH、发酵时长等关键控制参数，

并针对不同阶段染菌情况划分处置方式，可有效规避杂菌污染造成的原料损耗与

产品不合格问题；提取环节细化微滤、树脂吸附解析、超滤、纳滤、脱色、阴柱

提纯等多道工序的压力、流速、透光率等控制指标，保障发酵液中菌体、蛋白、

各类杂质有效分离去除，提升中间物料纯度；浓缩、结晶、离心工序明确蒸发浓

度、温度、降温速率、设备运行参数等，把控晶体成型质量与分离效果；粗品重

结晶环节进一步规范溶解比例、反应温度、结晶时长、干燥真空度、温度及时间

等参数，同时设置筛分、除铁、金属探测等后处理要求，全方位保障成品品质。

6.技术要求

6.1感官要求

6.1.1 外观

外观是产品最直观的质量判定指标，可快速筛查生产过程中混入异物、原料

污染、工艺脱色不彻底、结晶异常、受潮结块等问题，是进厂、出厂快速初检的

核心项目，能从源头避免不合格产品流入下游使用环节。明确形态与杂质要求，

判定标准直观、操作简便，适配生产线快速巡检、逐批初检场景，可第一时间识

别粗品提纯不到位、包装带入杂质等生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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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气味

气味异常通常预示产品变质、发酵染菌、原料串味、仓储受潮或被其他化学

品污染。该指标用于判别产品风味是否正常，保障食品添加使用安全，同时区分

变质、受污染产品。区分“无异味”与“本身特征气味”，避免将产品固有气味

误判为不合格，判定尺度贴合发酵法产品实际特性。

6.1.3澄清度与颜色

将样品配制成溶液后观察澄清度与颜色，可反映产品纯度、脱色效果、微量

杂质含量。若溶液浑浊、显色，说明蛋白残留、色素、重金属或其他杂质超标，

直接影响下游食品应用品质。统一溶液状态判定标准，精准筛查肉眼无法分辨的

微量可溶性杂质，把控提纯、脱色工序的最终效果。

6.2理化指标

6.2.1含量（以干基计）

含量是判定L-精氨酸主成分纯度的核心指标，直接决定产品有效成分占比，

关系下游配方配比、使用效果与产品等级，同时反映发酵、提取、重结晶整套工

艺的提纯水平。区间范围兼顾检测系统误差、生产批次波动：下限98.5% 保证主

成分纯度达标，杜绝提纯不足、杂组分过高；上限101.5% 为检测允许误差范围，

符合化工、氨基酸产品含量判定通用规则。

6.2.2比旋光度

比旋光度是手性氨基酸的特征指标，用于判定产品光学纯度，区分L型、D型

异构体，防止消旋反应产生无效异构体，是保障 L - 精氨酸功能属性的关键指标。

区间范围窄，可精准监控生产、干燥、贮存过程中是否发生消旋变质，保证产品

光学构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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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pH

pH反映产品水溶液酸碱特性，可间接判断产品纯度、残留酸碱、氨水、离子

残留等问题。pH异常会说明解析、脱氨、水洗等工序控制不到位，影响下游食品

应用及配伍稳定性。区间范围适配本工艺产品特性，既能筛查酸碱残留超标问题，

也符合食品添加剂水溶液酸碱使用要求。

6.2.4氯化物（以Cl计）

氯化物主要来源于原料、工艺用水、树脂再生试剂，属于有害杂质。含量过

高不仅影响产品品质，还会在食品应用中带来安全风险，同时加速设备腐蚀，该

指标用于管控工艺脱盐、水洗效果。限值严格，可有效管控原料及工艺引入的氯

离子，保障产品纯度与使用安全性。

6.2.5总砷（以As计）

砷是剧毒重金属污染物，属于食品添加剂必检安全指标，用于管控原料、发

酵基质、生产环境带入的重金属，直接关系食品安全，是强制性安全底线指标。

限值符合国家食品安全通用要求，从源头防控重金属污染，保障终端食用安全。

6.2.6干燥失重

干燥失重表征产品水分含量，水分过高易导致产品结块、霉变、滋生微生物、

加速变质，同时降低有效成分含量，该指标管控干燥工序效果与仓储防潮水平。

低水分限值可保证产品松散、不易霉变，延长保质期，适配长期贮存、长途运输

要求。

6.2.7灼烧残渣

灼烧残渣代表产品中无机灰分、金属氧化物、无机盐类杂质总量，反映脱盐、

提纯、除杂工序的最终效果，灰分过高说明无机杂质残留超标，降低产品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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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无机杂质总量，保证产品高纯度，满足高端应用场景需求。

6.2.8硫酸盐

硫酸盐主要来自发酵原料、工艺助剂、树脂再生液，属于常见无机杂质。含

量过高会影响产品稳定性、配伍性，同时反映水洗、提纯工序是否合格，是发酵

法氨基酸产品重要的杂质管控指标。明确硫酸盐限量，全面管控无机阴离子杂质，

补齐氯化物之外的另一项盐类杂质管控维度。

6.2.9其他氨基酸

本产品由微生物发酵制得，发酵过程易伴随生成其他副产氨基酸，属于有机

杂质。该指标用于管控发酵副产物、分离提纯效果，防止杂氨基酸过多影响产品

纯度与专属功能，是发酵法产品特色质控指标。双重限定（杂质个数+单杂含量）：

限制杂氨基酸种类与总量，保证产品主成分单一、纯度稳定，区分合格产品与提

纯不彻底的次品。

7.试验方法

本标准依据产品实际检测情况与GB 28306—2012标准规定了L-精氨酸的

试验方法。

8.检验规则

本标准规定了L-精氨酸的检验规则。

9.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标准规定了L-精氨酸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政策和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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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

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省市地方标准，在对L-精氨

酸的分子式、结构式、工艺要求等内容的规范方面与现行标准保持兼容和一致，

便于参考实施。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八、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立规范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制定系统的团体标准管理和知识产权处置

等制度，严格履行标准制定的有关程序和要求，加强团体标准全生命周期管

理。建立完整、高效的内部标准化工作部门，配备专职的标准化工作人员。

建议加强团体标准的推广实施，充分利用会议、论坛、新媒体等多种形

式，开展标准宣传、解读、培训等工作，让更多的同行了解团体标准，不断

提高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认知，促进团体标准推广和实施。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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